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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低碳装饰金属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用低碳装饰金属板（以下简称“金属板”）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及海洋工程生活舱室装饰用金属板的制造和检验。船用家具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771  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T 3880.2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第2部分：力学性能 

GB/T 6891—2018  铝及铝合金压型板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划格试验 

GB/T 12754  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 

GB/T 13448—2019  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试验方法 

GB/T 22412—2016  普通装饰用铝塑复合板 

GB 38469—201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CB/T 4264—2014  船用金属蜂窝复合板 

HG/T 3950—2007  抗菌涂料 

HG/T 5989—2021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家具用胶粘剂 

JG/T 360—2012  金属装饰保温板 

ISO/TS 14067  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通信的要求和指南 

国际海事组织，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5部分）（2010 FTP Code Part 5）  

国际海事组织，A.754(18) 关于“A”.“B”和“F”级分隔耐火试验程序建议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碳装饰金属板  low carbon decorative metal plate 

组成部分均采用低碳材料，经碳标签认证用于装饰的金属单板或金属复合板。 

3.2  

金属单板  metal plate 

以金属材质为基材，表面通过辊涂、喷涂、烤漆、转印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装饰板材。 

3.3  

金属复合板  metal clad plate 

由一层或两层金属板与其他材料通过特殊工艺复合而成的装饰板材，分为夹芯复合板和二层复合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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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规格尺寸和命名 

4.1 结构 

金属复合板由下列部分组成： 

a) 面板； 

b) 芯材； 

c) 背板； 

d) 涂层； 

e) 胶粘剂。 
注： 特殊情况下可不包含背板。 

4.2 规格尺寸 

金属板规格尺寸见表 1。 

表1 常用规格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

号 
类型 

面板 芯材 背板 
适用范围 

厚度 材料 厚度 厚度 

1 金属单板 0.8～3.0 — — 天花板、衬板 

2 
金

属

复

合

板 

蜂窝复合板 

0.4～0.8 

边长 6～10 的铝质蜂

窝芯，铝箔的厚度应不

小于 0.05 

10、17 0.3～0.8 
衬板、隔板、

天花板 

0.42 铝质蜂窝 按使用要求 0.42 家具 

0.6～0.8 铝质蜂窝 17 0.6～0.8 地板 

3 瓦楞复合板 0.5～0.8 金属质板 0.3～0.5 0.5～0.8 
衬板、隔板、

天花板 

4 防火复合板 0.3～0.8 
金属全维板、 

防火无机芯材 
4～6 0.3～0.5 天花板 

5 洁净复合板 0.6～0.8 岩棉板、硫氧镁板 30～50 0.6～0.8 隔板、天花板 

6 
金

属

复

合

板 

吸音复合板 0.6～1.0 岩棉板 按使用要求 0.6～1.0 
衬板、隔板、

天花板 

7 保温复合板 0.6～0.8 
岩棉板、 

硫氧镁板 
30～50 0.6～0.8 

保温天花板、

隔板 

注： 金属单板通常配套加强龙骨使用。 

 

4.3 命名规则 

船用低碳装饰金属板的命名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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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长为 2000mm、宽为 1200mm、厚为 1mm，合金材质、单板、涂层为陶瓷、花纹为石纹的金属板标记为： 

C-JS-S-TC-H-2000×1200×1 

 

5 要求 

5.1 外观 

金属板的外观应： 

a) 整洁； 

b) 切边平直、整齐、无毛刺； 

c) 面板和背板无芯材外露；  

d) 折边处无裂纹； 

e) 非装饰面无损伤； 

基板材质 

结构用途 

涂层材质 

涂层花纹 

应用场景： 

L—铝质 

G—钢质 

H—合金 

JS—金属单板 

FW—蜂窝复合板 

WL—瓦楞复合板 

FH—防火复合板 

JJ—洁净复合板 

XY—吸音复合板 

BW—保温复合板 

FT—氟碳漆 

JZ—聚酯漆 

TC—陶瓷 

QT—其他 

M—木纹 

S—石纹 

J—金属纹 

C—船用 

金
属
复
合
板 

板材规格： 长度×宽度×厚度,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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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无脱胶； 

g) 面板无压痕、印痕、划伤、漏涂、波纹、擦伤； 

h) 面板最大尺寸疵点不大于 2 mm，每平方米不超过 2个； 

i) 除装饰性的花纹、色彩外，面板色差（ΔE）应不大于 2。 

尺寸允许偏差见表2。 

表2 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尺寸允许偏差 

边长 ±2mm 

厚度 ±2.0 mm 

对角线差 ≤3 mm 

边直度 ≤1.0 mm/m 

平整度 ≤2.0 mm/m 

5.2 材料 

金属板主要材料应满足表3要求。 

表3 主要材料 

序号 材料 执行标准 

1 基板 
铝质 GB/T 3880.2 

钢质 GB/T 12754 

2 芯材 

蜂窝 CB/T 4264—2014 

瓦楞 GB/T 6891—2018 

岩棉、硫氧镁 JG/T 360—2012 

3 涂层 氟碳漆、聚酯漆、陶瓷 GB/T 22412—2016 

4 胶粘剂 — HG/T 5989—2021 

5.3 涂层 

5.3.1 金属板涂层性能应满足表 4要求。 

5.3.2 金属板涂层使用的涂料有害物质应符合 GB 38469—2019中Ⅲ级要求。 

表4 涂层性能 

序号 项目 氟碳涂层 聚酯涂层 丙烯酸涂层 陶瓷涂层 

1 
光泽度 

偏差 

光泽度＜30GU ±5GU 

30GU≤光泽度＜

70GU 
±7GU 

光泽度≥70GU ±10GU 

2 铅笔硬度 — ≥H ≥H ≥H ≥4H 

3 
耐化学 

腐蚀性 

耐
酸
性 

耐盐酸 无变化 

耐硝酸 无气泡，ΔE≤5.0 

耐
溶
剂
性 

丁酮 擦拭无漏底 — — 擦拭无漏底 

二甲苯 — 
静置无发暗，

划痕试验无明显
划痕 

擦拭无漏底 — 

4 附着力 0 级 

5 耐磨性 ≥5 L/μm — ≥5 L/μm 

6 抗菌防霉性 
抗细菌性 97.5~98.8 

抗霉菌性
①
 ≤1 级 

注： ①适用于水性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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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粘胶剂 

金属板的胶粘剂应满足HG/T 5989—2021表1产品属性要求。 

5.5 碳排放量 

金属板每平方米碳排放二氧化碳当量应满足ISO/TS 14067要求。 

5.6 使用性能 

5.6.1 自清洁性 

金属板耐炭黑污染色差𝛥𝛥𝛥𝛥值应不大于1.0。 

5.6.2 耐沾污性 

金属板耐沾污性应不大于5%。 

5.6.3 耐温差性 

保温复合板耐温差试验后，试件表面涂层无气泡、剥落、开裂等现象，粘结部位应无开胶现象。 

5.6.4 隔声性 

吸音复合板隔声值应不小于40 RW/dB。 

5.7 剥离强度  

金属板剥离强度应满足： 

a) 基板与芯材间具有 30 N以上剥离力； 

b) 基板弯曲时，芯材与基板不分离，不产生裂纹和碎裂； 

c) 基板深冲 6 mm后，芯材与基板不发生剥离。 

5.8 耐盐雾性 

金属板应能承受不小于4000 h的中性盐雾。 

5.9 耐火性  

金属板的耐火级别应不低于表5的规定。 

表5 耐火级别 

厚度 

mm 
执行标准 耐火级别 

50 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5部分） B-15 

30、25 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5部分） B-0 

6 试验方法 

6.1 试件的制备 

试件的制取位置应在据产品边部50 mm以里的区域内，试件的尺寸和数量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试件尺寸和数量 

项目 尺寸 数量/(块/组) 

外观 整张板 3 

光泽度偏差 500 mm×500 mm 3 

铅笔硬度 75mm×150 mm 3 

耐盐酸性 100 mm×250 mm 3 

耐硝酸性 100 mm×250 mm 3 

耐溶剂性 100 mm×250 m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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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试件尺寸和数量（续） 

项目 尺寸 数量/(块/组) 

耐硝酸性 100 mm×250 mm 3 

耐溶剂性 100 mm×250 mm 3 

附着力 75mm×150 mm 3 

耐磨性 100 mm×100 mm 3 

抗细菌性 50 mm×50 mm 5 

抗霉菌性 50 mm×50 mm 5 

自清洁性 75 mm×100 mm 3 

耐沾污性 75 mm×100 mm 3 

耐温差性 200 mm×200 mm 3 

隔声性 整张板 3 

剥离强度 75 mm×150 mm 3 

耐盐雾性 75 mm×100 mm 3 

耐火性 按《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5部分）》规定执行 

 

6.2 外观 

6.2.1 外观的检验应在非阳光直射的自然光条件下进行，对目测到的缺陷，使用分度为 1 mm 的直尺

测量其最大尺寸。 

6.2.2 按 GB/T 13448—2019 第 6章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金属板色差。 

6.3 材料 

按表2所列标准检验金属板材料。 

6.4 涂层 

6.4.1 涂层性能 

6.4.1.1 光泽度偏差 

按GB/T 13448—2019第5章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金属板涂层光泽度，以全部试件试验值中的极大值

与极小值之差作为试验结果。 

6.4.1.2 铅笔硬度 

按GB/T 13448—2019第9章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铅笔硬度。 

6.4.1.3 耐盐酸性 

将内径不小于50 mm的玻璃管一端用凡士林粘结在试验金属板涂层面的中心部位，使接触密良好，

倒入体积分数为5%(适用于氟碳涂层)或2%(适用于其他装饰面层)的盐酸溶液，使试剂液面高度为20 mm

±5 mm盖住玻璃管上端，静置24 h后取下试件洗净擦干,目测试验处涂层有无变色凸起起泡、粉化等异

常现象。 

6.4.1.4 耐硝酸性 

将200 ml的广口瓶中装入100 ml分析纯硝酸,把试件涂层面向下扣在瓶口上30 min后，取下试件在

流水中冲洗1 min，用纱布吸干表面的水分放置1 h后，目测金属板涂层有无起起泡等异常现象,以全部

试件中性能最差者作为检验结果。按GB/T 13448—2019的规定测量试件相同位置相同方向耐硝酸性试

验前后的色差值，取全部色差试验值的最大值作为色差检验结果。 

6.4.1.5 耐溶剂性 

金属板的耐溶剂性按下列方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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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擦拭法：将饱蘸溶剂的棉条在试件表面上沿同一直线路径，以每秒钟 1 次往返的速率，来回

擦拭膜层 30 次。将试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抹干，在室温下放置 2 h后观察膜层表面； 

b) 静置法：将一棉条浸于溶剂中，使其饱和后置于试件上，保持 30 s 后，取下棉条。将试件

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抹干，在室温下放置 2 h 后，观察金属板涂层表面并用手指甲做划痕试

验。 

6.4.1.6 附着力 

按GB/T 9286检验金属板涂层附着力。 

6.4.1.7 耐磨性 

按 GB∕T 6891—2018 第 4章检验金属板涂层的耐磨性。 

6.4.1.8 抗细菌性 

按HG/T 3950—2007 附录A检验金属板涂层的抗细菌性。 

6.4.1.9 抗霉菌性 

按HG/T 3950—2007 附录B检验金属板涂层的抗霉菌性。 

6.4.2 有害物质 

金属板涂层的有害物质按GB 38469—2019第6章进行检验。 

6.5 粘胶剂 

金属板胶粘剂按HG/T 5989—2021表1中产品属性的判定依据进行检验。 

6.6 碳排放量 

金属板碳排放量按ISO/TS 1406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7 使用性能 

6.7.1 自清洁性 

按GB/T 13448—2019第20章进行耐炭黑污染试验，检验金属板的自清洁性。 

6.7.2 耐沾污性 

按GB/T 22412—2016第6.6.12条检验金属板的耐沾污性。 

6.7.3 耐温差性 

按JG/T 360—2012第7.7条检验金属板的耐温差性。 

6.7.4 隔声性 

按CB/T 4264—2014第5.4.3条检验金属板的隔声性。 

6.8 剥离强度 

按CB/T 4264—2014表7检验金属板的剥离强度。 

6.9 耐盐雾性 

按GB/T 1771检验金属板的耐盐雾性。 

6.10 耐火性 

按A.754(18)决议的要求进行板材结构耐火性试验，按《2010年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第5

部分）》表面可燃性测试的规定进行表面可燃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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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金属板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产品鉴定时； 

b) 产品转厂生产时； 

c) 正常生产满 2年或累计生产满 100 000 m
2
时； 

d) 结构、工艺、材料的变化足以引起性能变化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检验差异较大时； 

f) 主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和要求见表7。 

7.2.3 组批 

型式检验以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品种的产品1 000 m
2
为一批，不足1 000 m

2
的按一批计算。 

7.2.4 抽样 

从同一检验批次中随机抽取3张尺寸相同的板进行型式检验。 

7.2.5 合格判定 

型式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时，则判定型式检验为合格。不符合要求时，应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

复验，复验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7.3 出厂检验 

7.3.1 检验时机 

每批次全部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7.3.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和要求见表7。 

7.3.3 组批 

出厂检验以同一品种的产品1 000 m
2
为一批，不足1 000 m

2
的按一批计算。 

7.3.4 抽样 

从同一检验批次中随机抽取 3张板进行出厂检验。 

7.3.5 合格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时为合格，并出具产品合格证。不符合要求的检验项目返修后复验仍不

符合要求时，则判定出厂检验为不合格。 

表7 检验项目和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1 外观 ● ● 5.1 6.2.1、6.2.2 

2 材料 ● ○ 5.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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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检验项目和要求（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3 光泽度偏差 ● ○ 5.3.1 6.4.1.1 

4 铅笔硬度 ● — 5.3.1 6.4.1.2 

5 耐盐酸性 ● — 5.3.1 6.4.1.3 

6 耐硝酸性 ● — 5.3.1 6.4.1.4 

7 耐溶剂性 ● — 5.3.1 6.4.1.5 

8 附着力 ● — 5.3.1 6.4.1.6 

9 耐磨性 ● — 5.3.1 6.4.1.7 

10 抗细菌性 ● — 5.3.1 6.4.1.8 

11 抗霉菌性 ● — 5.3.1 6.4.1.9 

12 有害物质 ● — 5.3.2 6.4.2 

13 粘胶剂 ● — 5.4 6.5 

 碳排放量 ● — 5.5 6.6 

14 自清洁性 ● — 5.6.1 6.7.1 

15 耐沾污性 ● — 5.6.2 6.7.2 

16 耐温差性 ● — 5.6.3 6.7.3 

17 隔声性 ● — 5.6.4 6.7.4 

18 剥离强度 ● — 5.7 6.8 

19 耐盐雾性 ● — 5.8 6.9 

20 耐火性 ● — 5.9 6.10 

注： ●必检项目；○协商检验项目；—不检项目。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金属板的标志应包括： 

a) 名称； 

b) 规格； 

c) 型号； 

d) 执行标准； 

e) 碳标签； 

f) 检验合格证； 

g) 生产日期； 

h) 生产厂家名称或标志。 

8.2 包装 

8.2.1 金属板的包装储运应符合 GB/T 191要求。 

8.3 运输和贮存 

8.3.1 金属板运输中应加衬垫物或包装的保护。 

8.3.2 金属板在贮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有防止污染、日晒或受潮的防护措施。 

8.3.3 金属板堆叠放时应加衬垫物。 

8.3.4 金属板应避免与腐蚀性物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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